附件4

知 识 考 试 考 生 须 知
一、考生应提前了解考点、考场及候考区的位置，并做好时间安排，避免因迟到而不能参加考试。

二、考生须根据考试批次安排，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考点候考室报到，超时未报到的，按缺考计。

三、考生须携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、纸质准考证、个人征信证明（凭本人身份证在中国人民银行自助办理机打印）及学历证书（证明）等材料（均为纸质版），到考点候考室参加考前资格复审。不按规定携带上述证件、材料报到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四、考试开始前，考生在工作人员指引下，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完毕，开始考试15分钟内未进入考场的，不得入场，按缺考计。

五、考生进入考场后，须按考场安排对号入座，同时将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等身份证件置于考试桌面右上方，以便监考人员核查。

六、考生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考场或者座位的，应当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，经监考人员同意后，方可离开。

七、考试时间未结束，已答题完毕并提交考卷的考生应原地就坐，不得离开考场。

八、听到考试结束信号后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，提交考卷。

九、考试结果当场公布。考生须对考试成绩签字确认后，方可离开。

十、违反下列纪律之一的，考试成绩记零分：

（一）考生在签到时应自觉将手机等电子产品设置静音或关机，并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按照工作人员指示存放，严禁携带学习资料进入考场；

（二）考生禁止在候考区及考场内吸烟；

（三）考生应当独立答题，不准大声喧哗，不准交头接耳，不准偷看、夹带、旁窥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，不得有其他扰乱考场秩序的行为；

（四）考试中有不服从监考人员管理的，或有影响其他考生考试行为的，由监考人员责令其离开考场，并由工作人员带至指定地点等候处理；

（五）考试结束后，被反映有作弊行为且经核实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。
